
招标文件澄清与修改

项目名称：中国海油深海能源开发总指挥部基地项目泛光照明工程项目

招标编号：E4601000001000285003

澄清与修改编号： 01

各投标人：

经招标人确认，现对招标文件澄清与修改如下：

一、针对潜在投标人提出的问题，澄清与修改如下：

问题 1：交易系统中显示投标截止日为 7月 12日，招标文件中截止日期为 7

月 4日，请确认具体的截止日期。

答复：本项目暂停招标后恢复招标，招标文件以 6月 21日发布的《关于中

国海油深海能源开发总指挥部基地项目泛光照明工程项目恢复招标工作的公

告》所挂附件《中国海油深海能源开发总指挥部基地项目泛光照明工程

（0621）.GZBS》为准，投标文件递交截止时间为 2024-07-12 09:00:00。

二、本项目是暂停招标后恢复招标，为了投标人准确无误理解招标文件的相关要

求，现将 6月 21日发布的招标文件与 6月 13日发布的招标文件修改的主要内容

告知如下：

1、修改 1：招标文件 第一章 3.2中“本工程不接受联合体投标，详见第二章

投标人须知前附表 10.11.13条。”

2、修改 2：招标文件 第二章投标人须知前附表 10.11.13中“本项目不接受

联合体投标。本招标文件中规定“接受联合体投标的相关编列内容”，均不适用本

招标文件。

a.招标文件第一章中“3.2 本次招标接受联合体投标”的条款不适用本招标文

件；b.招标文件第二章中“1.4.1 投标人资质条件、能力和企业诚信有关联合体的

表述”不适用本招标文件（投标人须知前附表）；c.招标文件第二章中“1.4.2 是

否接受联合体投标”的条款不适用本招标文件（投标人须知前附表）；d.投标人

须知前附表 10.11.13（本条款）已规定不接受联合体投标，投标人须知正文部分

关于联合体的相关编列内容均不适用本招标文件。”（为更好地方便各潜在投标



人阅读，招标文件中此部分序号 1.2.3.4.已用 a.b.c.d.表示）

3、修改 3：招标文件中所有关于项目质量、获奖目标的表述。

配合 01地块达到国家施工质量验收合格标准，本工程须达到绿色施工科技

示范工程，省级安全文明“标准化”工地，“绿岛杯”和“鲁班奖”的获奖要求。

配合 02、03地块达到国家施工质量验收合格标准，本工程须达到绿色施工

科技示范工程，省级安全文明“标准化”工地和“绿岛杯”的获奖要求，配合 02、

03地块总包单位争创“国家优质工程奖”或“鲁班奖”。

4、修改 4：招标文件中所有关于项目绿色建筑要求的表述

本项目绿色建筑要求为：达到 01地块通过国家绿色建筑三星认证的要求；

达到 02及 03地块通过国家绿色建筑二星认证的要求。

招标文件的其他内容保持不变。如不同时间发出的澄清函内容不一致，以

发出时间在后的澄清函为准。

以上澄清内容若对投标人按时提交投标文件有影响，请在本澄清文件发出

之日起 1日内书面提出，并说明理由。

中化建国际招标有限责任公司

2024 年 7 月 1 日


